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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区贯彻落实重庆市环境保护集中督察
反馈意见整改实施方案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环境保护督察的决策部署，2018 年 4

月 11—30 日，重庆市第十一环保督察组对大足区开展了环境保护

集中督察，并于 2018 年 7 月 17 日向我区反馈了督察意见。为确

保环保督察反馈意见全面落实到位，进一步推动我区生态文明建

设和环境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根据《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 重

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环境保护督察办法（试行）〉

的通知》（渝委办发〔2016〕52 号）、《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重庆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环境保护集中督察方案（试

行）〉的通知》（渝委办发〔2017〕48 号）和《重庆市环境监察办

公室关于印发〈大足区环境保护集中督察反馈意见〉的函》（渝环

监察函〔2018〕45 号）以及环保督察意见反馈会有关要求，制定

如下整改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和认真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切实增强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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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之路，以本次环保督察反馈意见坚决整改到位为契机，继续

深入推进“碧水、蓝天、绿地、田园、宁静”五大环保行动，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我区区域环境质量。

二、整改措施及任务分工

针对市督察组反馈的 4 大类 5 项反馈意见 37 个清单问题，经

梳理，提出我区对应的 4 大类 34 项整改措施。

（一）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不到位。生态环境保护认识有

差距；生态环保责任落实不到位；生态环保考核不严不实；基层

环保监管能力薄弱。

1．采取措施，组织开展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专题培训学习，切

实提高全区党政干部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五大发展理念。

牵头领导：蒋朝彬

牵头单位：区委宣传部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并长期坚持

2．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按照《重庆市大

足区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规定》分解环保目标任务，落实牵头责任

部门，压实环境保护责任。

牵头领导：杨 烈

牵头单位：区环保局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并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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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严格逗硬环保绩效考核，真正考准考实各镇街和区级相关

部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绩成效，传导压力；将承担环境保护工

作任务的城投集团、鑫发集团、玉滩公司等国有平台公司纳入考

核范围。

牵头领导：苏一元 杨 烈

牵头单位：区督查室 区环保局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并长期坚持

4．将生态环境保护考核结果作为各镇街和区级相关部门党政

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评优评先、问责追责以及干

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牵头领导：王 志 朱福荣

牵头单位：区委组织部 区纪委监委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并长期坚持

5．强化镇街环保机构能力建设，提高环保人员素质，满足基

层环保监管要求。

牵头领导：卢 勇 杨 烈 吴 励

牵头单位：区编办 区环保局 经开区环保局

整改时限：2019 年底

6．强化双桥经开区环境行政执法能力建设。

牵头领导：卢 勇 苏一元 吴 励

牵头单位：区编办 区财政局 经开区环保局



— 4 —

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整改时限：2019 年底

7．双桥工业园区管委会进一步完善环保机构，提高环境管理

能力。

牵头领导：卢 勇 陈建华

牵头单位：区编办 双桥工业园区管委会 经开区办公室

整改时限：2019 年底

（二）水环境质量持续不达标。重点流域水环境质量长期不

达标；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压力大；农业污染整治有差距；部

分单位“河长制”执行不到位。

8．开展濑溪河全流域污染治理，加强玉滩湖流域生态环境保

护力度，使玉滩水库水质稳定保持 III 类，完成玉滩湖流域水质市

级摘牌任务。

牵头领导：杨 烈

牵头单位：区环保局

整改时限：2020 年底

9．制定淮远河污染治理方案，加快推进淮远河流域水污染综

合整治，确保玉峡渡口断面水质达到水域功能要求。

牵头领导：杨 烈

牵头单位：区环保局

整改时限：2020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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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加快推进太平河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完成白鹤家园片

区、九曲河片区污水管网工程接入主干网，确保漫水桥断面水质

达到水域功能要求。

牵头领导：吴 励 陈 韬

牵头单位：经开区环保局 经开区建设局

整改时限：2020 年底

11．进一步加大饮用水源保护力度，切实解决化龙水库、上

游水库、濑溪河渝大水务公司西门水厂、玉滩水库等饮用水水源地

一级保护区内存在码头、农家乐、桥梁道路穿越、居民点等问题。

牵头领导：钱 虎 杨 烈

牵头单位：区环保局 区水务局

整改时限：2018 年底

12．按照重庆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印发 2018 年环境保护目标

任务分解的函》（渝环函〔2018〕729 号）要求，推进乡镇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其中，2018 年达到 20%以上。

牵头领导：钱 虎

牵头单位：区水务局

整改时限：2018 年底

13．严禁区内水库采用投肥、鲜活饵料、鱼鸭（猪）混养等

方式进行水产养殖。

牵头领导：钱 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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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区水务局

整改时限：2018 年底

14．加大水产养殖污染整治力度，完成 69 户 1452 亩养殖池

塘污染整治。

牵头领导：钱 虎

牵头单位：区畜牧渔业发展中心 区农委

整改时限：2018 年底

15．加强屠宰场污染整治力度。

牵头领导：钱 虎

牵头单位：区农委

整改时限：2019 年 9 月底

16．全面落实“河长制”，实行“河段督导长、河段长、河段

检察官、河警长、河段义务监督员”制度。督促玉滩公司和龙岗街

道等 27个镇街严格组织落实。

牵头领导：钱 虎 杨 烈

牵头单位：区生态河长办 龙岗街道 玉滩公司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并长期坚持

（三）环保基础设施欠账多。管网缺失严重；设施建设缓慢；

设施管护不力。

17．认真落实大足区城镇污水管网规划和建设责任，加快推

进老城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进度，完成入河排污口主体工程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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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牵头领导：钱 虎 雷 科 陈 韬

牵头单位：区城乡建委 区规划局 区水务局 经开区建设局

整改时限：2018 年底

18．完成镇街二三级管网建设，提高生活污水收集率。

牵头领导：雷 科

牵头单位：区城乡建委

整改时限：2019 年底

19．加快大足高新区污水处理厂建设进度。

牵头领导：苏一元

牵头单位：大足高新区管委会

整改时限：2018 年底

20．完成双桥污水处理厂一、二期工程验收；到 2018 年底基

本完成双桥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

牵头领导：陈建华 吴 励

牵头单位：经开区国土分局 渝大水务公司

整改时限：2018 年底

21．加快大湾垃圾场扩容工程、生活垃圾处理场渗滤液处理

工程建设进度。

牵头领导：雷 科

牵头单位：区城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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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时限：2018 年底

22．完成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理工程建设。

牵头领导：雷 科

牵头单位：区城管局

整改时限：2018 年底

23．加大大足工业园区管网巡查、维护工作力度，提高园区

污水处理厂处理率。

牵头领导：杨 烈

牵头单位：大足工业园区管委会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并长期坚持

24．加快中敖、三驱、珠溪、邮亭污水处理厂验收进度。

牵头领导：杨 烈

牵头单位：区环保局

整改时限：2018 年底

（四）其他突出环境问题。大气污染防治力度不够；土壤整

治进展迟缓；环境风险隐患未根本消除；五金行业“散乱污”问题

突出；巴岳山自然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25．加大大气污染防治力度，提高空气环境质量优良天数。

牵头领导：杨 烈

牵头单位：区环保局

整改时限：2018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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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彻底关闭双桥经开区 2 家淘汰落后烧结砖瓦窑企业；限

期完成 18 家烧结砖瓦窑企业环保整治。

牵头领导：王守华 杨 烈

牵头单位：经开区经发局 区环保局

整改时限：2018 年底

27．加快《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方案》实施进度，确保

涉及的 13 家企业达到新标准要求。

牵头领导：杨 烈

牵头单位：区环保局

整改时限：2020 年底

28．加快宏元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原址场地土壤修复工程、加

快重金属监测网络体系建设、加快龙水电镀园原址污染土壤综合

治理与修复工程（二期）验收进度。

牵头领导：杨 烈

牵头单位：区环保局

整改时限：2018 年底

29．加快重庆德能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艾诺斯华达电源

有限公司重金属铅减排治理工程任务。

牵头领导：吴 励

牵头单位：经开区环保局

整改时限：2018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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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加快双桥经开区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进度，消除环境安

全隐患。

牵头领导：陈 韬

牵头单位：经开区建设局

整改时限：2018 年底

31．重庆市大足红蝶锶业有限公司雍溪分厂 2018 年底前完成

整治；重庆市铭鸿涂料有限公司 2019 年底前完成搬迁；重庆恒市

安化工有限公司 2018 年底前完成整治。

牵头领导：苏一元 杨 烈

牵头单位：区安监局 区经济信息委

整改时限：2018 年底 2019 年底

32．制定龙水五金产业升级方案并组织实施，加大执法力度，

依法取缔“散乱污”企业。

牵头领导：杨 烈 雷 科

牵头单位：区经济信息委 区环保局 区国土房管局

区规划局 大足工业园区管委会 龙水镇

整改时限：2019 年 6 月 30日

33．大足工业园区管委会会同区环保局加强对园区内入驻企

业的环保监管，减少群众投诉。

牵头领导：杨 烈

牵头单位：大足工业园区管委会 区环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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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时限：立行立改并长期坚持

34．加强巴岳山生态监管力度，打击违法采掘煤矸石行为，

保护巴岳山自然生态环境。

牵头领导：钱 虎 宋 伟 雷 科 宋志军

牵头单位：区国土房管局 区公安局 区林业局 经开区

公安分局 龙滩子街道 通桥街道 邮亭镇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并长期坚持

三、组织实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整改工作在区委、区政府领导下组织

实施。成立贯彻落实重庆市环境保护集中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

领导小组，区委书记章勇武和区长卢勇共同担任组长，相关区领

导为副组长，区级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和镇街党政主要负责人为

成员，强化整改工作领导。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区中央环保督察整

改办公室合并，统称区环保督察整改办公室，区环保局负责办公

室的具体工作。相关部门和镇街要成立专门的整改工作机构，明

确责任，落实专人推进各项整改工作。全区上下联动、共同发力，

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二）细化整改措施。各牵头单位要对照本方案和具体问题

整改清单，按照“一案一策”的原则，制定细化整改方案，逐条

逐项提出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间表、任务书、路线图、责任人，

确保整改到位。细化整改方案于收到本方案后 1 周内报区环保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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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整改办公室备案。各镇街和区级相关部门要对照本方案和具体

问题整改清单，开展自查自纠，发现的问题一并纳入整改。

（三）完善工作机制。各牵头单位要切实履行牵头抓总职责，

加强组织协调和情况汇总，收到本方案后 3 日内向区环保督察整

改办公室报送本单位联络人员及联系方式（办公电话、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第一顺位牵头单位每周四报送整改工作落实情况，同

时，每月 22日前报送整改进展情况，5 个月内报送总体整改落实

情况。区督查室、区环保局要加强对整改工作的督查督办，每月

至少开展 1 次不定期督查，将督查情况纳入考核内容，发现重大

问题报区委、区政府。

（四）加强信息公开。按照重庆市环保督察工作要求，各牵

头单位要按时报送整改落实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整改进展情况，

按要求公开整改问题、措施、责任、时限及结果，接受广大群众

监督。加大对典型环境违法案件曝光力度，加强舆论引导，形成

促整改、抓落实的良好氛围。

（五）严格责任追究。对不认真落实区委、区政府整改工作

部署，不重视、不支持整改工作，组织领导不力的；有整改任务

不落实、工作推进不力、履行责任不到位，严重影响整改工作效

果的，区纪委监委要查清事实、厘清责任，抓住典型，从严追责

问责。

附件：大足区贯彻落实重庆市环境保护集中督察反馈意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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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问题整改清单



附件

大足区贯彻落实重庆市环境保护集中督察反馈意见具体问题整改清单
（针对整改措施，由牵头单位制定专项整改方案；有多个牵头单位的，由第一顺位牵头单位制定专项整改方案）

序

号
重庆市第十一环保督察组交办问题

牵头

领导
牵头单位 整改措施 整改时限 备注

1 生态环境保护认识有差距。 蒋朝彬 区委宣传部

采取措施，组织开展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专题培训学习，切实提高全区党政

干部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五大发展理

念。

立行立改并

长期坚持

2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制度落实不够。在环保目

标任务分解时未严格按照《重庆市大足区环境

保护工作责任规定》落实牵头责任部门，导致

责任未完全压实，存在职责空隙。

杨 烈 区环保局

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

按照《重庆市大足区环境保护工作责任

规定》分解环保目标任务，落实牵头责

任部门，压实环境保护责任。

立行立改并

长期坚持

3

环保实绩考核结果没有拉开差距，未将承担环

境保护工作任务的城投集团、鑫发集团、玉滩

公司等国有平台公司纳入考核范围，没有压实

国资平台公司环保职责，缺乏有效的督促手段。

苏一元

杨 烈

区督查室

区环保局

严格逗硬环保绩效考核，真正考准考实

各镇街和区级相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实绩成效，传导压力动力；将承担

环境保护工作任务的城投集团、鑫发集

团、玉滩公司等国有平台公司纳入考核

范围。

立行立改并

长期坚持

4
考核结果未与干部表彰奖励、提拔任用、问责

追责等充分挂钩，结果运用不足。

王 志

朱福荣

区委组织部

区纪委监委

将生态环境保护考核结果作为各镇街

和区级相关部门党政领导班子及领导

立行立改并

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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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评优评先、问责追

责以及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5

镇街一级虽设立有合署办公的环保机构，但未配

备专职环保人员。部分兼职环保人员专业知识欠

缺，素质参差不齐，人员流动性比较大，难以满

足基层环保监管要求。

卢 勇

杨 烈

吴 励

区编办

区环保局

经开区环保局

强化镇街环保机构能力建设，提高环保

人员素质，满足基层环保监管要求。
2019年底

6
大足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双桥大队能力建设薄

弱，未配备执法车辆，不能正常开展工作。

卢 勇

苏一元

吴 励

区编办

区财政局

经开区环保局

区机关事务

服务中心

强化双桥经开区环境行政执法能力建

设。
2019年底

7

双桥工业园区环保“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实

不到位，环境管理能力薄弱。根据《重庆市环

境保护局关于双桥工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整合）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渝

环函〔2017〕1126 号）的要求，园区需成立专

门的环保机构，配备专业管理人员和必要设备，

制定环保工作制度，落实环境管理、污染防治、

环境风险防范主体责任。双桥工业园区管委会

只进行了环保科科长的职务任免，由安全生产

科科长兼职，未配备专业管理人员，未单独设

置环保科机构。

卢 勇

陈建华

区编办

双桥工业园区

管委会

经开区办公室

双桥工业园区管委会进一步完善环保

机构，提高环境管理能力。
2019年底

8

2017 年 3 月—5 月、10 月—12 月，2018 年 2
月—4 月，国考断面玉滩水库库心水质类别未

达到Ⅲ类年度考核目标要求。2018 年对濑溪河

流域的加密监测结果显示，48 个监测点位有 44

杨 烈 区环保局

开展濑溪河全流域污染治理，加强玉滩

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使玉滩水库

水质稳定保持 III 类，完成玉滩湖流域

水质市级摘牌任务。

2020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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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超标。

重庆市环境监察办公室印发《关于挂牌督办 7
个环境问题的通知》（渝环监察〔2017〕2 号），

要求玉滩水库于 2017年 12月 30日前完成督办

事项，但大足区至今未能实现摘牌，且超期后

未开会研究、未检查督促。

9
市考断面淮远河玉峡渡口水质类别为Ⅳ类，未

达到Ⅲ类年度考核目标要求。
杨 烈 区环保局

制定淮远河污染治理方案，加快推进淮

远河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确保玉峡渡

口断面水质达到水域功能要求。

2020年底

10
市考断面太平河漫水桥水质类别为劣Ⅴ类，未

达到Ⅴ类年度考核目标要求。
吴 励 经开区环保局

加快推进太平河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

完成白鹤家园片区、九曲河片区污水管

网工程接入主干网，确保漫水桥断面水

质达到水域功能要求。

2020年底

10

《双桥经开区苦水河、太平河流域水污染综合

整治实施方案（2016—2020 年）》（大足府办

发〔2016〕93 号）《关于印发太平河苦水河流

域突出环境问题整改任务清单的通知》（大足

府办发〔2016〕193 号）明确的 2017年度任务

推进中，截至 2017 年底，涉及工程治理的部门

和单位工作推进缓慢，未完成年度任务。

吴 励 经开区环保局 加快推进太平河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

完成白鹤家园片区、九曲河片区污水管

网工程接入主干网，确保漫水桥断面水

质达到水域功能要求。

2020年底

白鹤家园片区、九曲河片区污水管网工程早已

建成，但迟迟未接入主干网，设施未能发挥应

有作用。

陈 韬 经开区建设局

11
大足区宝顶镇化龙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

区内存在码头、农家乐、居民等问题。
钱 虎

杨 烈

区环保局

区水务局

进一步加大饮用水源保护力度，切实解

决化龙水库、上游水库、濑溪河渝大水

务公司西门水厂、玉滩水库等饮用水水

2018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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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地一级保护区内存在码头、农家乐、

桥梁道路穿越、居民点等问题。

大足区中敖镇上游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

护区内存在码头、桥梁穿越等问题。

大足区龙岗街道濑溪河渝大水务公司西门水

厂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存在 3 处排污口、警示

标牌不齐全以及村级公路穿越等问题。

11
大足区玉滩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存

在居民住房 2 处，常住人口 4 人，生活污水和

垃圾未集中收运处理，另有在建住房 1 处。

钱 虎

杨 烈

区环保局

区水务局

进一步加大饮用水源保护力度，切实解

决化龙水库、上游水库、濑溪河渝大水

务公司西门水厂、玉滩水库等饮用水水

源地一级保护区内存在码头、农家乐、

桥梁道路穿越、居民点等问题。

2018年底

12
部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未建设

隔离设施：全区共有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46
处，尚有 41处未建设隔离设施。

钱 虎 区水务局

按照重庆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印发 2018
年环境保护目标任务分解的函》（渝环

函〔2018〕729 号）要求，推进乡镇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其中，

2018 年达到 20%以上。

2018年底

13
水产养殖废水污染较大，整治进度慢，还有

14座水库 1006.45 亩整治没完成。
钱 虎 区水务局

严禁区内水库采用投肥、鲜活饵料、鱼

鸭（猪）混养等方式进行水产养殖。
2018年底

14

农田挖成养殖池塘 2790 亩，采用投肥、鲜活

饵料、鱼鸭（猪）混养等方式进行水产养殖，

部分进行了污染整治，还有 69 户 1452 亩未完

成整治。

钱 虎

区畜牧渔业

发展中心

区农委

加大水产养殖污染整治力度，完成 69
户 1452 亩养殖池塘污染整治。

2018年底

15

屠宰场关闭不彻底，标准化屠宰场建设进展缓

慢，屠宰废水未得到根本治理，玉滩湖流域内

尚有 3家屠宰场的废水仅简单处理后排入市政

管网。未按照大足府发〔2012〕49号文件要求

于 2013 年底完成生猪屠宰场整合重组，未按

钱 虎 区农委 加强屠宰场污染整治力度。 2019年9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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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规定时间完成整合屠宰场关闭，造成涉及整

治对象（邮亭、珠溪、石马、三驱屠宰场）污

染物直排。未在 2013年底建成国家 AAA 级标

准化机械化屠宰企业，未完成对污染物的达标

排放，造成环境污染。

16

龙岗街道河长制落实不到位，辖区两板桥河河

面浮萍泛滥，两岸建筑垃圾随意倾倒，缺乏有

效监管，在督察期间被市级媒体曝光。

钱 虎

杨 烈

区生态河长办

龙岗街道 全面落实“河长制”，实行“河段督导

长、河段长、河段检察官、河警长、

河段义务监督员”制度。督促玉滩公司

和龙岗街道等 27个镇街严格组织落

实。

立行立改并

长期坚持玉滩水库河长制执行不到位，2018 年 4 月 19
日督察组下沉督察现场发现玉滩水库入口河

面日常清漂保洁工作未有效落实，玉滩公司事

后向督察组提供的佐证资料不实。

钱 虎

杨 烈

区生态河长办

玉滩公司

17

大足区城镇污水管网规划和建设责任落实不

到位。 钱 虎

雷 科

陈 韬

区城乡建委

区规划局
认真落实大足区城镇污水管网规划

和建设责任，加快推进老城区雨污分

流改造工程进度，完成入河排污口主

体工程整治任务。

2018年底
老城区雨污混流情况突出，尚有 65 个市政类

入河排污口未完成整治或验收。

区城乡建委

区水务局

经开区建设局

18
二、三级管网建设进展滞后，对前期西督综合

督察整改不到位，收集处理率较低，形成大量

生活污水直排。

雷 科 区城乡建委 完成镇街二三级管网建设。 2019年底

19

按照大足委办发〔2016〕4 号文件规定，万古

工业园区（现更名大足高新区）污水集中处理

设施应于 2016 年 5 月 31 号前完成，根据大足

高新区管理委员会 2018 年 4 月 13日的说明，

该项目目前尚未建成。

苏一元
大足高新区

管委会

加快大足高新区污水处理厂建设进

度。
2018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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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双桥污水处理厂一、二期工程因用地问题未验

收，验收时限严重超期。
陈建华 经开区国土分局

完成双桥污水处理厂一、二期工程验

收。

2018年底双桥经开区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

作进展缓慢，难以在 2018 年底达到一级 A 标

排放。

吴 励 渝大水务公司
到 2018 年底基本完成双桥污水处理

厂提标改造工程。

21

大湾垃圾场扩容工程进展滞后。大湾垃圾场扩

容工程，根据大足府办发〔2017〕76 号第 232
项，要求 2017 年完成。该项目于 2017 年 3 月

进场，截止 4 月 14 日库区土石方完成 94%，

防渗膜及土工布铺贴完成约 50%，建设进度滞

后。 雷 科 区城管局
加快大湾垃圾场扩容工程、生活垃圾

处理场渗滤液处理工程建设进度。
2018年底

生活垃圾处理场渗滤液处理站建设进度滞后。

根据大足委发〔2017〕13 号文件，要求其在

2018 年底修建一座渗滤液处理站，处理达标后

进入市政管网。按要求应于 2018 年 6 月底前

建成，12 月底前正式运行，现进度滞后。

22

城市污泥无害化的处理中心建设进度滞后。大

足、双桥城市污水处理厂未建设污泥无害化设

施，污泥采用填埋，对垃圾填埋场安全运行形

成压力。根据《重庆市大足区发改委关于对大

足区城市污泥无害化的处理可行性报告的批

复》（大足发改投〔2017〕305 号），城投公

司应于 2018 年 12 月底完成该污泥无害化处理

中心。该工程在 2018 年 4 月 13 日已经在重庆

大足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网上挂网招标，5 月

4 日开标，计划 7 月 25日完成设备安装调试，

雷 科 区城管局 完成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理工程建设。 2018年底



— 20 —

目前进度难以按大足委发〔2017〕13号文件的

要求完成并投入生产，建设进度滞后。

23
大足龙水工业园区对管网巡查、维护工作不到

位，配套管网不完善，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率

约为 30%。

杨 烈
大足工业园区

管委会

加大大足工业园区管网巡查、维护工

作力度，提高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

率。

立行立改并

长期坚持

24

《大足区玉滩水库水质问题挂牌督办事项工

作方案》（大足府办发〔2017〕196 号）明确

了重庆环保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15
日前“全面完成中敖、三驱、邮亭等 10 个污水

处理厂人工快渗工艺改造 A/O 工艺，并正常运

行”，但中敖、三驱、珠溪、邮亭等 4 个污水处

理厂未按期完成验收。

杨 烈 区环保局

加快中敖、三驱、珠溪、邮亭污水处

理厂验收进度，确保实现稳定达标排

放。

2018年底

25
执行新考核标准以来，空气质量超标情况较为

严重，主要是 PM2.5 和臭氧超标。
杨 烈 区环保局

加大大气污染防治力度，提高空气环

境质量优良天数。
2018年底

26
3 家烧结砖瓦窑企业关闭不彻底。 王守华 经开区经发局

彻底关闭双桥经开区 2家淘汰落后烧

结砖瓦窑企业。
2018年底

市督察组督

察至整改实

施方案出台

期间，3 家未

彻底关闭烧

结砖瓦窑已

完成其中 1
家，剩余经开

区 2家。

18家烧结砖瓦窑企业环保整治进度缓慢。 杨 烈 区环保局
限期完成 18家烧结砖瓦窑企业环保

整治。

27 《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方案》中涉及的 13 杨 烈 区环保局 加快《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方 2020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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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企业整治进度滞后，难以达到即将实施的新

标准要求。

案》实施进度，确保涉及的 13家企

业达到新标准要求。

28

大足区重金属污染防治中央资金项目宏元金

属材料有限公司原址场地土壤修复工程、重金

属监测网络体系建设进展滞后。 杨 烈 区环保局

加快宏元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原址场

地土壤修复工程、加快重金属监测网

络体系建设、加快龙水电镀园原址污

染土壤综合治理与修复工程（二期）

验收进度。

2018年底

龙水电镀园原址污染土壤综合治理与修复工

程（二期）验收问题整改进度滞后。

29
重庆德能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艾诺斯华达

电源有限公司重金属减排治理工程建设滞后。
吴 励 经开区环保局

加快重庆德能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艾诺斯华达电源有限公司重金属铅减

排治理工程任务。

2018年底

30

双桥经开区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进展滞后。双

桥经开区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项目，根据

大足委发〔2017〕13号，要求 2017 年完成。

据查，该项目还处于合同签订阶段，尚未建成。

陈 韬 经开区建设局
加快双桥经开区生活垃圾填埋场封

场进度，消除环境安全隐患。
2018年底

31

未按照《关于印发大足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

性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大足府办发〔2017〕
96 号）要求，重庆市大足红蝶锶业有限公司雍

溪分厂、重庆市铭鸿涂料有限公司、重庆恒安

化工有限公司等化工和涉危化品企业整改、搬

迁、关闭退出进度慢，群众投诉强烈。

苏一元 区安监局

重庆市大足红蝶锶业有限公司雍溪

分厂 2018 年底前完成整治；重庆市

铭鸿涂料有限公司 2019 年底前完成

搬迁。

2018年底

2019年底

杨 烈 区经济信息委
重庆市恒安化工有限公司 2018年底

前完成整治。
2018年底

32
2018 年初，市环境行政执法总队利剑执法发现

大足区 82 处环境违法行为，龙水五金产业“小、

散、乱、污”问题仍然突出，产业转型推进缓慢。

杨 烈

雷 科

区经济信息委

区环保局

区国土房管局

区规划局

龙水镇

大足工业园区

制定龙水五金产业升级方案并组织

实施，加大执法力度，依法取缔“散乱

污”企业。

2019 年

6 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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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委会

33
大足龙水工业园区管委会环保意识淡薄，五金

模具城项目未严格执行环评制度，对园区内的

入驻企业疏于环保监管，群众投诉强烈。

杨 烈

大足工业园区

管委会

区环保局

大足工业园区管委会会同区环保局

加强对园区内入驻企业的环保监管，

减少群众投诉。

立行立改并

长期坚持

34
巴岳山私挖滥采问题严重，破坏自然生态环境

现象突出，在督察期间被市级媒体曝光。

钱 虎

宋 伟

雷 科

宋志军

区国土房管局

区公安局

区林业局

经开区公安分局

通桥街道

龙滩子街道

邮亭镇

加强巴岳山生态监管力度，打击违法

采掘煤矸石行为，保护巴岳山自然生

态环境。

立行立改并

长期坚持


